苏州市司法局
苏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苏司〔2010〕37号
关于设立“苏州市劳动争议
人民调解委员会”的决定
各市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司法局，苏州工业园区政法委：

根据上级有关加强社会稳定工作和我市推进平安苏州建设的需要，为进一步加强对劳资矛盾纠纷调处和化解，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，构建和谐劳资关系，经研究，决定设立“苏州市劳动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”。

调委会由陆伟明、朱洪清、徐苏和、曹丽英、徐焕年、梅园、吴卫国、丁星等8名同志组成。主任：陆伟明，副主任：朱洪清、徐苏和、曹丽英、吴卫国，其他同志为人民调解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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